附件
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规范性文件规范性文件清理目录

报送机关 (盖章) ：呼伦贝尔市政府法制办        报送日期：2017.7.20
	序号
	发文机关
	文号
	文件名称
	施行日期
	起草、执行部门

	1、继续有效规范性文件目录(7件)

	1
	市政府
	呼政发<2005>16号
	关于印发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呼伦贝尔草原保护建设的决定的通知
	2005.3.3
	市农牧局

	2
	市政府
	呼政发<2010>7号
	关于印发呼伦贝尔草原生物多样性管理办法的通知
	2010.2.17
	市环保局

	3
	市政府
	呼政字<2008>174号
	关于印发加强生态地质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
	2008.10.27
	市国土局

	4
	市政府办公厅
	呼政办字<2010>82号
	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草原保护和管理的通知
	2010.6.3
	市农牧局

	5
	市政府办公厅
	呼政办发<2012>60号
	关于印发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生态地质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的通知
	2012.10.10
	市国土资源局、市环保局

	6
	市政府办公厅
	呼政办发<2014>9号
	关于印发呼伦贝尔市本级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和先建后补、以奖代投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2014.1.23
	市国土资源局

	7
	市政府办公厅
	呼政办字<2015>195号
	关于禁止焚烧农作物秸秆等野外用火的通知
	2015.8.21
	市环保局

	2、废止和失效规范性文件目录(2件)

	1
	市政府
	呼政发<2011>127号
	关于印发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2011.10.17
	市农牧局

	2
	市政府
	呼政字<2016>184号
	关于全面加强机动车环保合格标志管理的通告
	2016.7.20
	市环保局

	3、拟修改后重新公布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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